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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将若干营业税问题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发行债券形式取得资金

后，直接或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开展统借统还业务时，按

不高于债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

息，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金融机构统借统还业务征

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2000〕7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贷款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2〕13 号）

的规定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所称符合国务院

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凭证，包括法院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

书，以及仲裁裁决书、公证债权文书。 

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已发生但未处理的，按本公告规

定执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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